
  【发布单位】商务部 公安部 环境保护部 交通运输部 工商总局 
  【发布文号】商建发[2009]572号 
  【发布日期】2009-11-26 
  【生效日期】2009-11-26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政策参考 
  【文件来源】中国网  

商务部、公安部、环境保护部、交通运输部、工商总局关于加强报废汽车

监督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商建发[2009]57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公安、环境保护、交通运输、工

商主管部门： 

  实施汽车以旧换新是党中央、国务院搞活流通、扩大消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决策，对保

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加强报废汽车管理，防止报废汽车、拼装车流向社会，是顺

利实施汽车以旧换新政策的重要保证。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报废汽车监督管理工作的重

要性，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

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为营造良好

的市场环境，维护广大群众利益，确保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效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对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行业的管理 

  （一）商务主管部门应根据《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辖区内报废汽车回收拆解

行业进行统筹规划，合理布局，进一步健全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的准入和退出机制。积极采取措

施，推动企业完善回收服务网络，方便车主交售报废车辆和办理相关手续；按照《报废汽车回收拆解

企业技术规范》的要求，引导企业提升管理和技术水平，防止二次污染，减少资源浪费。 

  （二）商务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及其回收网点的监督管理，规范回收拆解行

为，引导企业诚实守信、合法经营。对于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出售报废汽车及其五大总成、拼装

车，以及买卖或伪造、变造《报废汽车回收证明》的，一经查实，提请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依法处

理。公安部门要加强对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治安状况的监管。 

  二、认真执行机动车强制报废制度 

  （三）公安机关要严格报废汽车注销登记制度，对达到强制报废标准的汽车，要按规定通知车主

办理注销登记；严格审查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出具的报废汽车回收证明，并在规定的时间内依法出

具注销证明。要加大路面查处报废汽车的力度，对驾驶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汽车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

要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予以处罚，并收缴报废汽车，强制报

废。 

  （四）环境保护部门要强化在用汽车的环保定期检验管理，对报废汽车，一律不准进行环保定期

检验，不予核发环保检验合格标志。对即将报废的汽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有效期截止日期，应与其

报废期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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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交通运输部门要严格营运车辆市场准入管理，对即将达到报废标准的道路运输车辆，应当

提示运输经营者及时更新；对未在公安机关登记注册的车辆，一律不准进入道路运输市场。 

  （六）汽车车主应依法及时将达到报废标准的汽车交售给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将达到报废标准的汽车用于抵债。各执法部门查扣、罚没的汽车凡达到报废标准的，一律造册

归档，及时交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拆解，所得款项上缴财政。 

  （七）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应对回收的报废车辆逐车登记，通过汽车以旧换新信息管理系统打

印《报废汽车回收证明》，及时将《报废汽车回收证明》、车辆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交公安交通

管理部门办理注销，并按规定拆解回收车辆，其中大型客、货车及其他营运车辆应当在公安机关的监

督下解体。 

  三、加大对报废汽车拆解市场的整治力度 

  （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依法查处非法从事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活动的企业或个人，依法查处报

废汽车和拼装车辆进入市场交易或以其他方式交易的行为。 

  （九）交通运输部门要加强对汽车维修企业的管理，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的有关规定，坚决打击承修报废汽车或擅自改装汽车的违法行为。 

  四、加强信息沟通和部门协作 

  （十）商务、公安、工商、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等部门要加强沟通，建立信息通报机制，对已达

到报废标准的汽车办理注销登记情况、报废汽车拆解情况、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情况、汽车修理企

业维修车辆记录等信息定期进行相互通报，及时准确掌握报废车辆的动态信息以及相关企业的工作情

况。 

  （十一）商务、公安、工商、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等部门要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基础上通力合

作，密切配合，认真做好报废汽车的监督管理工作，从报废汽车的注销登记、回收拆解、拆解市场整

治、路面巡查等环节，强化对报废汽车的监督管理，切实杜绝报废汽车、拼装车上路行驶和流入市

场。 

  商务部 公安部 环境保护部 交通运输部 工商总局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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